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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念 本
試題 1 基 題 

所有權 

所有權之變動 
 

 

某甲擁有下列財產： 
出租給某乙之房屋一棟及其基地； 
古文物二件，其中一件借給博物館展出，另一件放在古董店寄賣； 
在保養廠保養的名貴跑車一部； 
 寄放在倉庫營業人之高級進口音響一批，該倉庫營業人應某甲之請求

已簽發倉單乙紙交付某甲。 
某甲現決定移民出國要變賣這些財產： 
某乙決定購買某甲之上述房屋及其基地。 
古董店老板某丙要買下某甲之二件古物。 
保養廠老板某丁要買這部跑車，但某甲想繼續使用到出國前不想現在

就賣，某丁唯恐被他人以高價搶走，說服某甲馬上就到監理所辦理過

戶，願意讓某甲免費使用到出國時，某甲同意依某丁之建議出售。 
至於存放在倉庫之進口高級音響，某戊公司同意購買。請問某乙、某

丙、某丁、某戊如何取得各該財產之所有權？（93年律師考試第三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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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

本題所涉及的問題並不複雜，主要是關於所有權讓與的方式，同時在

第小題則附帶問及「倉單」的問題。以下謹就這兩個問題，將重點整理

如后。 
動產物權之移轉方式： 
  關於動產物權之讓與，最重要的規範當屬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規

定。而本條規定在適用上，有如下數點必須提醒諸位注意的： 
所謂「動產物權」，絕不能狹隘地只理解為「動產所有權」，因為

民法物權編所規範的「動產物權」，除了動產所有權外，尚包括動

產質權以及動產留置權在內。但動產留置權是個最典型的「法定」

擔保物權，亦即動產留置權之成立與生效，悉依法律規定（民法第

九百二十八條）決之。而在動產質權部分，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規

定雖然有其適用，但民法第八百八十四條以下亦有些特別規範，例

如民法第八百八十五條規定：「質權之設定，因移轉占有而生效

力。(Ｉ)質權人不得使出質人代自己占有質物。(Ⅱ)」民法物權編修

正草案更將本條第二項修正為：「質權人不得使出質人或債務人代

自己占有質物。」因為有本條第二項規定，所以關於動產質權之設

定方式，不得以「占有改定」的方式為之。有鑑於這些特別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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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的規範客體包括所有的動產物權，但事實

上最常適用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規範者，端屬動產所有權了。 
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所稱「讓與」，並不僅限於「讓與行為」（即

將動產物權移轉予他人），而是可以包括移轉、設定、甚至拋棄等

物權行為，所以學者們認為，本條所謂「讓與」，其實與民法第七

百五十八條所稱之「法律行為」是一樣的意思，亦即凡是以法律行

為使動產物權產生變動者，原則上均有本條規定之適用。
1
是以，總

的來說，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的體系地位，可謂是動產物權變動要

件的圭臬，所以在理解、適用本條規定時，要將範圍放大，千萬不

要劃地自限。 
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規定，看似只著重在「交付」方式，因而常常

讓人忽略了其實動產物權的變動要件，包含：「讓與合意」及「交

付」。所謂「讓與合意」係指當該動產物權行為係屬契約行為時，

雙方當事人就動產物權之讓與，必須有所合意。這個概念其實與民

法債編第一百五十三條之「意思表示合致」十分相像，只不過一個

用在物權契約行為，另一個用在債權契約行為罷了。因此您在答題

的時候，千萬不可忘記要稍微提一下「讓與合意」這個要件，否則

很容易讓閱卷委員誤以為您不知道有這個要件存在。 
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所定「交付」的方式，不唯在動產物權之讓與

有其適用，依民法第九百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前項移轉，準用

第七百六十一條之規定。」所以即便是不動產占有之移轉，亦可準

用本條規定為之。究竟在什麼樣的情況下，需要將民法第七百六十

一條規定準用到不動產占有之移轉呢？下面兩則判例是個很好的例

子，值得一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謝在全著，民法物權論（上冊），頁148，2004年8月修訂三版。 


